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申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事项之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股

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万盛股份进行了认真的持续

督导，切实履行保荐责任，并对万盛股份部分董事申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出

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投资”）、高献国、

周三昌、高峰于 2021 年 1月 27日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

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万盛投资将持有的万盛股份 5,000 万股股

份（当前总股本的 14.42%）转让给南钢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二、部分董事申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事宜 

（一）本次豁免承诺的基本情况 

1、公司部分董事的承诺内容 

公司董事高献国、高峰、周三昌、郑永祥本次申请豁免的自愿性锁定承诺内

容为： 

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本次豁免仅限于本次控制权转让相关事项。 



除上述内容外，高献国、高峰、周三昌、郑永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做出的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2、申请豁免承诺的原因和背景 

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投资”）、高献国、

周三昌、高峰于 2021 年 1月 27日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

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万盛投资将持有的万盛股份 5,000 万股股

份（当前总股本的 14.42%）转让给南钢股份。同日公司与南钢股份签订了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7,700万股（含

7,700 万股），将全部由南钢股份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7,311 万元。本

次发行完成且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南钢股份合计将持有公司 12,700 万股股

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9.98%，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万盛投资变更为南

钢股份，实际控制人将由高献国家族成员变更为郭广昌。 

截至目前，万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9,019,800 股，本次协议转让 5,000 万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50.49%，万盛投资的股东按同比例减持。根据高献国、高

峰、周三昌、郑永祥的上述承诺，其分别可减持股份数均低于本次拟按本人间接

所持股份比例需转让的股份数量，需要豁免上述自愿锁定承诺方能完成上述转让

交易。 

截至目前，万盛投资质押 52,24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76%，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15.07%。万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 74,478,000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54.0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49%。本次转让所取得交易对价，

将主要用于归还万盛投资股权质押融资款项，有利于提升公司风险防控能力，确

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3、申请豁免承诺的审议程序 

本次申请豁免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就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本次豁免承诺的法律依据 



公司董事高献国、高峰、周三昌、郑永祥本次申请豁免的承诺不属于法定承

诺，系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作出的自愿性承诺，该承诺不属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份实施和完成的前提条件或必备条款。此次豁免承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 

三、本次拟申请豁免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申请豁免自愿性承诺是为了引入新的投资者实现公司控制权的转让。

南钢股份作为全国排名前列的钢铁制造企业，近年来加快在能源环保、新材料、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产业布局，在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渠道网络等方面均具有

良好的竞争优势，拥有较强的战略性资源。南钢股份进入后，将能有效利用自身

优势，推动公司产业技术升级、优化企业管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加快公司在胺助剂、涂料助剂等产业上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山东项目的

顺利开展和实施、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力、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不断提升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从而维护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等多方面的利益。 

本次豁免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额外的负担或不利影响，不会对上市公司

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四、广发证券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豁免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

关制度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